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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龙案”，谁之过？
这两天，晚报报道了一

起“乌龙案”：市民李女士的
女儿李佳（化名）因吸毒被车
站派出所抓获，考虑到她有
幼子需要照顾，派出所对她
下达了社区戒毒决定书，却
弄错了社区地址，导致李佳
未被社区接收。本月，长春
路派出所以“拒绝接受社区
戒毒”为由将李佳送到市戒
毒所强制戒毒。

当李女士联系负责李佳
社区戒毒事宜的王警官时，
后者给出了如下回复：如果
及时和派出所取得联系，还
能进行更正；现在李佳已被
执行强制隔离戒毒，他也没
有办法。处理吸毒人员、下
达社区戒毒决定书以及一系
列的后续工作，不仅关系到
吸毒人员今后的人生路，更
关系到其背后的家庭，理应
严肃认真——一句轻飘飘的

“没有办法”，合适吗？
车站派出所承认是民警

弄错地址，但是否会为这个错

误负责，后续工作如何展开，
还没有答案；长春路派出所则
表示拒绝接受采访。虽然派
出所不表态，但观者有话要问：
在对李佳进行强制隔离戒毒
前，你们有没有了解过她“拒绝
接受社区戒毒”是因为啥？

没有接收李佳的健康西
路社区，称李佳非其辖区居
民；本应接收李佳的健康新
村社区则表示，没收到社区
戒毒决定书，所以不能接收。

不该接收的和该接收的
都有道理，问题是：从车站派
出所9月24日下达社区戒毒
决定书，到12月13日李佳被
送到市戒毒所强制戒毒，在
这段时间内，接触此事的两个
社区和派出所之间就没有过
任何沟通吗？《中华人民共和
国禁毒法》第三十三条规定：

“对吸毒成瘾人员，公安机关
可以责令其接受社区戒毒，同
时通知吸毒人员户籍所在地
或者现居住地的城市街道办
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白纸黑

字的规定，派出所和社区都
做到了吗？

更重要的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禁毒法》第三十四条
规定：“城市街道办事处、乡
镇人民政府可以指定有关基
层组织，根据戒毒人员本人
和家庭情况，与戒毒人员签
订社区戒毒协议，落实有针
对性的社区戒毒措施。”健康
西路社区的工作人员却表
示，即便是本辖区吸毒人员
来接受社区戒毒，他们也不
清楚该如何接收。同样，健
康新村社区在得知李佳是戒
毒人员的情况下，并未伸出
一次援手，或许也是因为没
有专人负责？

客观地讲，李佳因“拒绝接
受社区戒毒”而被强制戒毒，李
佳及其家属有失误，但如今的后
果绝不该只由其一家承担。

社区戒毒不是儿戏。试
想，如果派出所和社区间衔接
到位，并有一套健全的反馈机
制，这起“乌龙案”还会发生吗？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如果派出所和社区衔接到位，并有一套健全的
反馈机制，这起“乌龙案”还会发生吗？ 仅元旦免费开放就够了？

看晚报，元旦当日，新区
的网球馆、室外篮球场、游泳
馆、体育馆、体育场和西工体
育场将对市民免费开放。对
此，众网友议论纷纷。

消息传来，@K-Scofield
有些激动：终于能免费到这些

“高大上”的场馆里运动了，不
容易！@猫的嫁衣则说：公共
体育场馆本来就应该免费，难
道一年只能免费一两次？

很现实的问题——能
预约上吗？@一页西国并没
抱太大希望：一共 6 个体育
场馆，多数只开放6个小时，
每人次限时两小时……很
显然，僧多肉少！@喊我黄三
金问道：新区体育场开放，
是不是可以去踢足球了？要
是有球队或者俱乐部预约，
普通市民岂不是没机会了？

说到这个问题，@杜遂
卿深有体会：尤其是足球
馆，更是少得可怜。我家孩
子上小学和中学时非常喜
欢足球，就是苦于找不到踢
球的地方，最终把这个爱好
耽误了。@红花有意认为现
有场馆的利用率也不高：公
共体育场馆应该每周都有
几天免费开放，光节假日开
放哪行？再说，大家都扎堆

儿去也容易造成拥挤。@青
梅锦时表示赞同：现在提倡
全民健身,但健身是个长期
过程，等免费开放了再去锻
炼，能有什么效果？

然而，在@千山寒看来，
问题并不在于缺乏运动场
地：全市多所学校、企事业
单位都有运动场地，就是不
开放。除了隔着铁门干瞪
眼，你有啥办法？@静女其
姝二代表学生发言：暑假留
校期间，学校的羽毛球馆依
然是每周固定时间开放，每
周只能和同学畅快淋漓地玩
两个小时，不尽兴！@六安王
锋接过话茬儿：对于热衷体
育运动的市民来说，如果能
够随时随地使用身边的运
动场地，该是一件多么美好
的事情！

“现在的情况是，市政
府也下过文件要求学校等
单位开放场地，但就实际情
况看，其形同一纸空文。”
@洛阳好备 T 指出，现阶段
有 必 要 强 制 开 放 一 些 场
地，“准备拖到啥时候？”@
樱桃初心说：场地开放确实
面临一些风险，但这不是拒
不开放的理由，相关部门多
些引导是关键。 （王斌）

龙门 站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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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才有新生

□@三尺万卷（微博用户）

这段时间上、下班路过洛
阳理工学院附中大门口，发现
每到上、下学时，该校门口就特
别堵车，尤以晚上放学时最
甚。原因很简单，接送孩子上、
下学的车太多了。

九都路全线不能临时停
车，以接送孩子为名把车往校门
口一横，确实不合适。同样的情
况在我市很多学校门口也经常
发生——个别学校校门口的路
很窄，两三辆车就能把路完全堵
住。有关部门管过，但有车的家
庭太多了，接送孩子又是“刚
需”，确实不好管。

咋办？我倒有两条建议：
一是学校分年级、分时段放学，
划出几片接孩子的固定区域，
老师带队把孩子送到相应区

域，分流家长；二是交管部门要
完善学校门口的交通标志、标
线，引导车辆“随停随走”，禁止
长时间停车。

话说回来，很多家长之所
以每天开车接送孩子，无非是
因为“害怕”：害怕交通事故，害
怕孩子被拐走，害怕“社会青
年”敲诈勒索……这算不算溺
爱？我看算。嘴上说着要培养
孩子的独立能力，实际却巴不
得把孩子时刻“含在嘴里”。与
其寄希望于通过拓展训练来锻
炼孩子，不如从骑自行车、坐公
交车上、下学这种小事做起，效
果说不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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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门口频堵车，只因家长“害怕”？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文化，只有创新才有新
生，只有传播才具影响力。

嵩县人张志文，在自己
的车上创作了一幅牡丹画，
受到网友喜爱和赞誉。他
说，车绘完成后，“一名外地
朋友开着我的车上路，被当
地媒体称为‘行走在路上的
风景’，给咱洛阳作了宣传”。

在车身上绘牡丹，是值
得赞赏与借鉴的文化创意。
文化需要传承，而创新能为
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插上飞翔
的翅膀。

两年前，河南卫视独树
一帜，低调推出一档投资并
不多的原创文化类节目《汉

字英雄》，很快成为综艺类电
视节目中的黑马。那么，在
键盘输入大行其道，越来越多
人提笔忘字的今天，该节目凭
什么能在众多综艺节目中脱
颖而出？答案是创新，对汉字
文化的创新。《汉字英雄》有音
乐选秀式的晋级方式，有体育
竞技节目式的快节奏，又有闯
关节目式的紧张感和参与感，
加之靓丽的舞美和极具科技
感的灯光，最终赢得亿万观众
的青睐。

文物，可凭借其“古”而
升值；文化，只有创新才有新
生，只有传播才具影响力。在
文化生态日趋多样化、多元化
的现代社会，再厚重的文化，
如果只是固步自封、孤芳自
赏，或是被人一味毕恭毕敬地

供奉在神台上，不容丝毫“亵
渎”，只会曲高和寡，离现实越
来越远。文化创新，不仅能使
一座城市的传统文化更具活
力与吸引力，更可彰显一座城
市的文化姿态，展现一座城市
的文化追求。

厚重的河洛文化中蕴藏
着太多的资源。这种文化资
源，渗透于洛阳的一街一巷，
一砖一瓦，一草一木，融入到每
一个洛阳人的血液中。教育
家陶行知在《创造宣言》中说：

“处处是创造之地，时时是创造
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期待
洛阳涌现更多像在车身上绘
牡丹一样的文化创意，涌现更
多像张志文一样的文化创新
者，用创新激活河洛文化，让
它再次焕发蓬勃的生命力。


